
 

_______________銀行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謹代表○○○○銀行聲明本銀行於○○年○○月○○日至○○年

○○月○○日確實遵循「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

施辦法」， 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實施風險管理，由超然獨立之稽核部門

執行查核，定期陳報董（理）事會及監察人/審計委員會/監事(會)，並

確實遵循前開辦法第三十八條第五款及第三十八條之一規定，與同業公

會所定資訊安全自律規範(兼營證券業務者，應增列：；兼營證券業務

部分，確實依據「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

則」規定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判斷項目，判斷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

及執行是否有效)(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者，應增列：；兼

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部分，確實依據「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

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規定之內部控

制制度有效之判斷項目，判斷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與執行是否有效)。

經審慎評估，本年度各單位內部控制、法規遵循情形及資訊安全整體執

行情形，除附表所列事項外，均能確實有效執行（兼營證券業務者或屬

股票公開發行公司者，應增列： 

本聲明書將成為本公司年報及公開說明書之主要內容，並對外公開。

上述公開之內容如有虛偽、隱匿等不法情事，將涉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

條、第三十二條、第一百七十一條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等之法律責任）。 

謹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明人 

董（理）事長（主席）： （簽章） 

總經理： （簽章） 

總稽核： （簽章） 

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 （簽章） 

             資訊安全長：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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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控制制度應加強事項及改善計畫 
（基準日：   年  月  日） 

應 加 強 事 項 改 善 措 施 預 定 完 成 改 善 時 間 

   

 

 

 
AI190-2 (110生效版) 



 

 

一、填報說明：  

1.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應由銀行總經理督導各單位審慎評估及檢討內部

控制制 度執行情形後，再由董（理）事長、總經理、總稽核、總機構

遵守法令主管及資訊安全長聯名出具。  

2.銀行當年度各單位內部控制及法規遵循情形若有未能確實有效執行事

項，則應 填列「內部控制制度應加強事項及改善計畫」，包括「應加

強事項」、「改善措施」及「預定完成改善時間」。 

二、維護時點及程序表： 
 

維護/申報頻率  

 
維護/申報

時點 

 

 
維護/申報 

程序 

 

 
維護/申報 

項目 

事

前

維

護 

事

後

維

護 

即

時

維

護 

次

月

10 

日

內 

次

季

10 

日

內 

次

年

5 

個

月 

內 

其

他 

      ※ 每 會 計 年 度

終 了後三個月

內 

依據「金融控股公司

及 銀 行 業 內 部 控

制 及 稽 核 制 度 實

施辦法」第 27 條

規定， 銀行應於每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三 個 月 內 將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聲 明 書

內 容 揭 露 於 銀 行

網站，並於主管機關

指定網站辦理公  

告申報。 

內部控制制度

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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